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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(106RM02243_1_0611150126058.pdf)

主旨：檢送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作業問答集1份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近來時有機關詢問政府會計憑證保管、調案及銷毀作業之

執行疑義，本總處經蒐集常見問題整理成旨揭問答集，提

供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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